关于《阿尔山矿泉水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》的解读

为有效保护阿尔山矿泉水地理标志产品，助推全市地理标志运用，鼓励地理标志产品生产、经营单位和个人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，规范使用和管理，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和质量，制定本办法，现将相关解读如下：
一、政策依据
本办法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《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。
二、制定的必要性
2024年7月2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公告，自2024年6月11日起，对阿尔山矿泉水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，并实施保护。这是201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重组以来批准的首件矿泉水类地理标志产品，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重组以来全区首件获批的地理标志产品，对扩大阿尔山矿泉水的品牌影响力，提升阿尔山市城市知名度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是充分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之路的重要举措。制定《阿尔山矿泉水》地方标准旨在引导合和规范阿尔山矿泉水的生产和产品质量，引导企业进行标准化生产，提高产品的质量，增强产品知名度，促进地理标志的实施和应用。
三、制定过程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真分析我市地理标志产品现状，结合我市实际，代市政府草拟了《阿尔山矿泉水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》，通过函询相关单位意见，依照各单位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阿尔山矿泉水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办法》由以下几部分内容，分别对总则、组织机构及职责、申请、受理和使用、保护和监管等方面做了具体要求和规定。以下附部分主要内容：
1.总则。为有效保护阿尔山矿泉水地理标志产品，助推全市地理标志运用，鼓励地理标志产品生产、经营单位和个人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，规范使用和管理，保证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和质量，对“阿尔山矿泉水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及使用“阿尔山矿泉水”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市场主体进行界定。
2.组织机构及职责。成立“阿尔山矿泉水”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领导小组，对相关成员单位的职责进行界定。
3.申请、受理和使用。对申请使用“阿尔山矿泉水”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条件、原则和申请材料，受理申请流程及使用专用标志的范围、使用方法及要求进行补充
4.保护和监管。对使用专用标志及不得使用专用标志进行补充，市场监管局局依据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，对申请使用专用标志的产品质量进行抽查，并适时组织开展专用标志使用的监督检查，对未经许可擅自使用、伪造、冒用专用标志的，使用与专用标志相近、易产生误解的名称或标识，以及使用可能误导消费者的文字或图案标志，使消费者将该产品误认为地理标志的行为进行查处，对不合符专用标志使用要求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，逾期不整改的逐级上报至国家知识产权局暂停专用标志使用资格。
附则
本办法自二0二四年五月一日起施行。本办法与其它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，依据其它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。本办法未尽事宜依据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和规范性文件执行。
五、范围期限
征求意见时间：2024年11月27日--2024年12月27日。
六、关键词解释
地理标志产品：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，其质量、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，并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。
七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
   联系单位：阿尔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  联系人：潘雪洁
[bookmark: _GoBack] 联系电话：0482-7126066
   电子邮箱：aesscjdglj@163.com





